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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二题：规管上市公司作出可能要约的公布 

2017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发出的《收购守则》的规则 3.7

（可能要约的公布）订明，「在就有意要约的确实意图发出通知之前，如

果有意要约人或有关受要约公司发出简单公布，表明正在进行洽商或某名

有意要约人正在考虑作出要约，则该公布通常已符合本规则 3 所指的责

任……」。证监会于去年六月刊发的《收购通讯》中指出，执行人员注意

到上市公司根据规则 3.7作出的「洽商」公布有增长趋势。尽管「洽商」

公布表示有关要约仅为一种可能性，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落实，但刊发该等

公布对有关受要约公司的股价仍可能会造成影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是否知悉： 

 

（一）过去五年，每年有多少间其股本证券在香港作第一上市的公司（包

括主板及创业板）（i）根据规则 3.7 作出「洽商」公布及该等公布的总数，

以及（ii）其后作出公布，指有关磋商已终止或有意要约人已决定不再继

续进行有关要约及该等公布的总数； 

 

（二）过去五年，证监会（i）如何跟进上市公司作出「洽商」公布有增

长趋势的情况，以及（ii）其间有否发现上市公司任何违规行为（例如作

出「洽商」公布意图影响股价）；如有，证监会有否就该等违规行为采取

执法行动；如有，按采取执法行动的类别（例如展开调查、对有关人士施

加谴责或罚款等制裁）列出分项数字；及 

 

（三）证监会会否考虑修订规则 3.7，订明在符合指明条件下才可作出「洽

商」公布，以免该规则被滥用；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我们回复如下： 



 

（一）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提供有关根据《收购守则》

规则 3.7 发出「洽商」公布及当中洽商最终被终止的统计数字，载于附件。 

 

（二）随着二零一五年新发出的规则 3.7 公布的数目显著上升，证监会的

收购执行人员已于二零一六年采取积极行动，如当事人与其接触，其在检

视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已提醒当事人考虑是否需要发出规则 3.7公布。证

监会的收购执行人员亦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号的《收购通讯》发表文章，提

醒从业员，若当事人正在进行磋商但尚未达致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只要

将有关资料保密，便无须根据规则 3.7发出「洽商」公布。当事人或须发

出公布，以遵守其他规则和规例（不论是本地或海外），包括《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第 XIVA 部提供

了一项效力类似的安全港条文，以便在有关消息关乎一项未完成的提案或

商议，并在获得保密的情况下，可获豁免履行披露内幕消息的责任。 

 

  证监会正密切监察「洽商」公布的持续增长趋势。虽然证监会尚未特

别就此类公布采取正式行动，但如果该会发现任何该等公布属虚假或具误

导性，或任何人士利用该等公布，透过对有关股票进行内幕交易或股价操

纵获取不恰当的利益时，便会作出调查及采取执法行动。 

 

（三）《收购守则》规则 3.1、3.2及 3.3 列明了应根据规则 3.7发出「洽

商」公布的具体情况。如二零一六年六月号的《收购通讯》所述，当事人

在进行磋商时，如已将有关资料保密的话，便无须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3.7 发出「洽商」公布。规则 3.7 并无亦不能禁止任何公司发出自愿性公

布或为遵守其他规则及规例（不论是本地或海外）而发出的公布。在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的大多数个案当中（二零一六年 48宗个案中的 33宗；

及二零一五年 75 宗个案中的 59 宗），相关受要约（目标）公司在公布其

描述为与规则 3.7 所指的收购事宜有关的内幕消息（《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 XIVA 部及／或《上市规则》相关条文所界定者）前，都已暂时停牌。

相关公司一经停牌，便会被香港联合交易所要求先就有关资料发出公布，

才可复牌。至于是否要求停牌及／或是否发出公布，这个决定最终是由最

熟悉公司事务及须履行受信责任的公司董事在考虑适用的规则及规例等

各项因素后作出。整体来说，证监会的收购执行人员认为不适宜订明在发

出规则 3.7公布前须符合的具体条件，因为此举可能会干预董事在合乎法

规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及履行其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规则 3.7 与其他主要海外收购制度（例如英国、澳洲、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所订的类似条文一致。 



 

 

完 


